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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主辦單位的規劃是希望我從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這個學術兼社運單

位在台灣同志運動的涉入，來談談台灣同志運動的歷史發展。不過這方面的回溯

我已經寫過一篇文章，放在莊慧秋編的《揚起彩虹旗》一書中，請大家自行閱讀

回味。我個人比較不喜歡炒冷飯，既然要踏著彩虹進行曲前進，那就讓我們來思

考一下台灣的同志運動此刻所面對的比較迫切而實際的問題。 

我把今天的題目設定為「同志運動面對的新戰局」並非危言聳聽：今年的台

北同玩節不但遭遇到市政府某些承辦人員的冷漠嘲諷，多所刁難，更遭遇到宗教

團體召開記者會赤裸裸的批判市府不應再支持同玩節，這些都是在台灣號稱趨向

言論開放、多元價值的光明願景中令人驚訝的發展。不過，這種驚訝很可能是因

為我們沒有把眼睛放遠一點，看看我們身邊以外的世界，要是我們把台灣新興的

恐同發展放到更寬廣的脈絡中來看，就會看到另外一些端倪。 

讓我們來看看最接近我們的香港。可能有些人知道香港有個非常活躍的恐同

基督教團體，叫做明光社，對香港的同志團體而言，明光社可以說是惡名昭彰，

令人恨之入骨。但是我覺得這個團體的操作和事蹟值得我們在台灣的同志關注，

這倒不見得是增加知識，或者認識香港的同志運動發展，而是在香港發生的這些

事情對台灣的同志運動而言至少有兩重重要的意義：第一，香港明光社的恐同言

論已經是公開而囂張的，也因此提供了很重要的案例，讓我們看到保守團體如何

挪用進步言論來推動保守方案。早點開始思考這些立論，可以幫助我們準備迎戰

本地出現的保守言論。第二，香港基督教組織近年來的大張旗鼓公然反對同性

戀，不是單一案例，而是更廣泛的一個全球現象。等下我也會對這個全球現象提

出我的分析。 

好，先說說明光社的背景。明光社成立於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的這個時間

點，成立的目的據說是為了「關注傳媒污染、正視社會歪風」（大概前者只是手

段，後者才是目的），成員則包括律師、校長、神職人員和媒體工作者等，算是

中產以上的保守宗教知識份子的集結。在信仰上屬於福音派，也就是積極宣教、

嚴謹靈修派，在性道德立場上則非常保守，認為連自慰、婚前性行為和同性戀都

不符合基督教的倫理原則。面對香港社會的自由開明，性圖像的普及，以及近年

香港同志運動的積極發展，明光社從 2000 年起就開始表達她們感覺非常不安，

然而和其他低調的宗教團體不同的是，明光社持續發出非常高分貝的聲音，來阻

擋香港同志爭取平權的運動發展。在這裡，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她們的策略和論

述，接下來我就要用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說明。 

一、利用政府機制 動員民眾成見 阻擋設置反歧視法 

民主社會的特質就是需要擺出「民主的樣子」，有人有 A 主張，就得容許別



的人提出 B 主張，能夠多元發聲才是「民主」。不過這種操作模式往往只是形式

民主以便政府繼續維持本身的主導性。例如，要求緊縮社會空間、強化政府公權

力的聲音出現時，政府總是熱烈回應「民意」、立刻採取動作，從不會鼓勵其他

的多元聲音登場。但是當要求改革的呼聲浮現時，政府往往先是置之不理，分貝

太高的時候，政府就呼籲「多元」的聲音上場，讓保守的聲音來幫政府擋住改革

的要求。這種策略一方面製造印象，讓人家覺得政府很開明、很公平；另方面則

操作所謂多元聲音來擋住改革的力量，守護現有利益。最終則是要求少數要服從

多數，主流價值還是壟斷一切正當性。我們來看明光社的例子。 

2000 年香港的同志團體向香港政府提出呼籲，希望設置「性傾向歧視法」

以保障同志的人權、生存權、教育就業權。香港政府於是開放不同的聲音進場，

明光社則利用這個公眾討論的機會，積極提出抗議，認為這樣的立法等於正面肯

定同性戀行為，無限擴張同性戀人權，對青少年及社會倫理價值觀念帶來負面影

響。明光社並且指出，現有的法律已足夠保護同性戀者，如果立下歧視法，也就

是說，發表歧視言論或採取歧視行動就是觸法，將會形成「逆向歧視」，破壞香

港市民不接受「非異性戀者」的權利。 

為了誇大同性戀對社會的負面效應以便引發香港居民的恐慌恐懼，明光社採

取一種群眾策略：她們發起一人一信運動，在文宣中針對特定主體提出最淺顯的

恐嚇，呼籲這些社會中堅主動集結，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她們提醒家長，同性

戀有違傳統家庭倫理，家長應該保護子女，免得子女接收到「同性戀很正常」之

類的資訊。（台灣的保守團體緊縮網路言論就是出自這個立場。）她們也呼籲社

工、輔導員從專業的位置出發，來證明性傾向歧視立法會產生不良的影響，說是

會為青春期的青少年帶來更大的迷惘，為輔導工作帶來更大的障礙；也會使一些

不滿意自己身分的同性戀者不敢尋找協助。（在這方面，台灣的輔導社工專業似

乎有比較多的開明人士。）明光社還呼籲醫療人員加入反對立法，希望她們以專

業的立場說明肛交是一種高危險的行為，有機會導致肛裂、脫肛、失禁、腹瀉、

直腸潰瘍等問題，會產生多種併發症，嚴重危害公共健康。更驚人的是，明光社

也恐嚇雇主，要是支持立法，以後員工就會假稱是同性戀以爭取工作，而員工表

現不佳被解雇時也會投訴雇主歧視；同時明光社也提醒非同性戀的員工，性傾向

歧視立法會使得異性戀打工仔比同性戀打工仔低一等，老闆若要裁員，可能先向

異性戀員工開刀以免觸法。這套論述策略幾乎全面孤立同性戀，企圖滴水不漏的

封閉她們的生存空間。 

這個一人一信的行動，動員的就是社會已經存在的成見和無知，民眾可能擔

心但是過去沒被人公開說出來的，現在被明光社以高分貝、有針對性、有正當性、

全民動員的方式呼召出來。透過這樣操作無知和成見，曲解利害關係，明光社很

成功的動員莫名的恐同恐懼，阻擋歧視法的設置。而這個策略的成功運作，也激

勵了明光社繼續爭取論述的主導權，所以從 2003 年開始，他們出版了一系列有

關同性戀的論述，企圖逐漸形成強而有力的認知同性戀方式。 

明光社的團體雖然不很大，激進的程度也並非所有教會可以接受，但是因為

它駕馭了社會成見和常識，壟斷了言論的正當性，其他的主流人士其實有點難以

開口對抗，也想不出什麼論述去對抗，只得保持沈默。沈默反而使得明光社的意

見看起來變成代表全民大眾的意見，這個操作模式我們不能不思考：越是通俗的

成見，就越深入人心，你不去對抗它，不去用更多的知識擠掉它、取代它，就算



現在台北市政府似乎對同志友善，但是遲遲早早這些成見還是在同志的日常生活

周圍，隨時可以被保守宗教團體動員，成為大眾的觀點。 

當然，抗拒的行動並不是同志「團體」的工作，不是少數「台面上」同志的

工作，單憑著眾多小小的、行動力有限的同志或性權團體，根本不足以撼動從小

到大灌輸人心的保守傳統觀點。以過去幾年所謂台灣同志運動蓬勃發展的現實來

看，各種團體平時忙於各種因應時事的行動，很難有大量的人力來從事更廣泛深

入的社會教育。這也就是說，同志運動需要更多的同志，需要同志們一方面充實

自己對於成見的認知（身為同志，並不天然就使你對恐同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具

有免疫力），另方面讓大批的同志發動各自的人脈和影響力，由點結成面，逐漸

壯大對抗無知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成見不是只針對同志，它還針對各種各樣的

弱勢邊緣，因此，同志和其他弱勢邊緣結盟，和追求社會正義的各種團體結盟，

是天經地義的事。你平日就沒有和其他團體接觸，憑什麼有事情的時候她們會自

動來聲援呢？與其嘆息同志是少數，不如平日順手建立人脈，不但可以改變人們

對同志的成見，也可以爭取更多同盟軍，也只有這樣才能抵擋像明光社所發動的

那種鋪天蓋地反同志行動。 

二、爭奪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工具 壟斷人權教育 

上面講的例子是明光社面對同志運動逐步開展而且具體提出立法保障時，如

何擋住了同志人權在法律上獲得正當性。但是明光社並不消極的等候同志團體出

招，更不把自己身侷限在宗教圈內：眼見社會風氣日趨多元開明，明光社的中產

知識份子位置使他們開始思考如何積極的爭取更大的意識形態主導權。除了媒體

和法律這兩個不容易下手的東西之外，當然要抓住「教育」。 

2005 年 10 月，香港教育統籌局規劃了中小學教師的人權教育培訓課程，居

然決定讓人權觀念惡名昭彰的明光社承辦。這個決定立刻受到很多關注人權的團

體和教師強烈反對，指出明光社的保守行徑其實和教育統籌局提倡推廣人權教育

的多元教育原則背道而馳，團體們擔心明光社主導的這些課程反而會製造道德恐

慌，加深社會人士對同性戀的偏見。明光社則用聽來開明持平的語言，不斷強調

自己並不歧視同性戀，而且對於人權有著寬廣的認知，態度溫和；不像同性戀者

對明光社有成見，排擠明光社，將自身的少數身份包裝成弱勢群體，窄化人權的

定義，強勢的要求自身的目的。我們來具體看看一個超級保守的宗教團體是利用

怎樣的策略來描述自己，以便用進步的人權語言來包裝一個非常保守的觀點。 

2004 年底，明光社和其他機構在香港合辦了一個所謂「重建整全心性」工

作坊，號稱目的是在訓練更多可以「關懷和輔導」同性戀者的人才。當同志團體

抨擊這個做法和說法時，明光社的回應說：「同性戀是天生還是受後天因素影響，

至今仍未有定案，但同性戀是不能改變的卻肯定與事實不符…我們亦應尊重同性

戀者有尋求改變的權利。」在這裏，明光社採用了聽起來中正持平的語調，她們

也說關懷和尊重，甚至支持主體的選擇權，可是：她們關懷，是因為要幫助改正

同性戀；她們尊重，是尊重同性戀尋求改變成異性戀；她們支持主體可以選擇，

但是只是在同性戀者要選擇改變自己的時候。這些原來在人權論述中常見的語言

（關懷、尊重、選擇），在預設了主流價值以後聽起來非常溫暖，非常持平。相

較之下，同志團體在使用這些名詞的時候，總是要求社會改變觀點，要求社會容

許異類，要求社會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聽起來的效果當然會不一樣。可是同志



團體一批判明光社違反同志人權時，明光社就狡辯：「人權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

題，什麼是基本人權？基本人權是否可以無限擴充？什麼是濫用人權？社會上明

顯有不同意見，究竟關注人權的團體是否就有權壟斷對人權的解釋呢？」這麼一

來，爭取基本人權的同志團體反而變成濫用人權的團體了。 

明光社非常善於掌握主流的發言位置。同志運動好不容易爭取到一些些空

間，媒體沒有負面的報導同志議題時，明光社就反過來批判同志運動霸權佔據媒

體，同時也批判媒體是同志運動的同路人（當然對象主要是比較開明的媒體――

如果聽不懂的，請參考昨天一場大型集會中挺扁民眾對中天電視和東森電視的暴

力攻擊）。明光社批評同志和媒體正在塑造一種論述，把反對同性戀行為等同於

「攻擊同性戀者、反人權、反科學」，把明光社描繪成一群不寬容、心胸狹窄和

非理性的宗教狂熱分子。換句話說，明光社的所謂反人權、反同志的惡行，都是

同志和媒體虛構的、扭曲的；也就是說，媒體要是不負面報導同性戀，那就是偏

頗，不中立。 

那麼到底明光社有沒有製造或者至少強化歧視呢？在這裏只舉一個例子。明

光社公開承認自己在關懷愛滋的廣告中確實有提到同性戀生活方式有其風險，但

是辯稱這個風險本來就是調查研究的結果，有其確切性，提出這些風險數據並非

歧視同性戀：「難道提及吸煙的風險，就等同攻擊煙民嗎？」在另外一個例子裡，

明光社強調自己從未歧視同性戀者，只是反對香港政府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

她們用的比方是，她們反對賭博合法化，但是不歧視參與賭博的人。說起來好像

有區分，但是這就好像說，我們反對政府設置殘障坡道或廁所，這並不表示我們

歧視殘障同胞一樣。 

真正的問題是，在一個本來就已經對同志生活方式有歧視成見的環境裡，特

別凸顯這種生活方式的風險而不提別種生活方式同樣存在的各種風險，當然會扣

連主流的價值觀，強化既有的成見，也就當然會產生歧視的效果。讓我舉另位一

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在一個高舉母親神聖地位的社會裡，即使有人談懷孕和

生產的風險，也不會產生讓人歧視母親的效應；但是在一個反對未婚媽媽的社會

裡，一談未婚媽媽懷孕和生產的風險，立刻就會產生歧視未婚媽媽的效應。」歧

視不是抽象的概念，它總是在一個既定的社會脈絡中具體操作的。 

香港教育統籌局讓明光社承辦人權教育培訓課程的決策，其實也不是什麼奇

怪的事情。畢竟明光社打的就是主流牌，說的也是主流觀點，成員更是社會中堅，

在論述上又很成功的把同志簡化為激進份子，說她們因此在現代社會裡不配有什

麼地位，不能擔任教育角色，也不應接受政府資助。當明光社把自己呈現為主流

思考的燈塔時，它顯示自己會穩定社會，它的正當性和可敬性就建立起來了，難

怪會獲得教育統籌局的青睞。 

這裡我們看到明光社所使用的另外兩種策略，一個就是引進「逆向歧視」的

說法。在社會剛剛開始認識歧視是一種負面的社會現象、因而有可能認識明光社

的可怕面目時，明光社就先把對歧視的批判，扭曲成為另一種歧視，好讓社會對

同志團體有惡感。另一個策略就是重新定義什麼是「人權」，明光社說同志團體

推動的「同志人權」其實是窄化人權，是把人權特權化，說同志對恐同論述的批

判是讓不同意見消音。這種反轉的招式其實在很多場面上都看到，黑人爭取民

權，白人就說對黑人的保障名額是逆向歧視；女人爭取平權，男人就說性別平等



就業是對男人的逆向歧視；同性戀爭取人權，異性戀就說這是同性戀霸權；紅衫

軍出來倒扁，綠衫軍就說是紅衫霸權等等。說穿了，這些指控「逆向歧視」的帽

子，其實都在掩蓋真正的、實質的結構性霸權，混淆真正的霸權所在。這次台北

民政局有官員說同志有社群、有書店，好像活得不錯，不需要台北市補助了，這

種說法也漠視了同志大眾日日面對的異性戀霸權。 

三、從法律到運動 處處出擊 

在法治社會裡，除了意識形態領域的爭戰之外，法律更是重要的操作場域。 

各位都很熟悉 2003 年我被保守宗教團體告發動物戀網頁散播猥褻觸犯刑

法，一審二審都判決無罪，定讞了結；同年，晶晶書庫進口香港合法的男體刊物

被基隆地院以同一條款起訴，一審二審都敗訴，也創造了機會提請大法官會議解

釋是否刑法 235 條根本就違反了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在這裏，我必須向奮戰不

懈的阿哲致敬，他的努力和付出完全不是為了自己，即使釋憲有突破的結果，他

的官司敗訴也不可能平反，因此聲請釋憲其實是為了大家，為了我們所有人的自

由權利。謝謝阿哲。 

回到明光社的例子。2005 年 9 月香港高等法院大法官夏正民裁定，《罪行條

例》中禁止 21 歲以下男同性戀者進行猥褻行為及肛交的條文，違反了《香港基

本法》及《人權法》。對香港的男同性戀而言，這是一個同志人權的里程碑，這

位大法官甘冒不諱的明智和勇氣更獲得許多人的喝采。明光社則認為這個裁定是

鼓勵青少年進行高危行為，於是在《明報》刊登全版廣告，收集一萬六千個市民

的簽名，以醫護人員連署聲明，說明男性之間的性接觸對公共衛生有風險，強調

降低肛交合法年齡是漠視青少年福祉，並強烈請求政府提出上訴。後來政府順從

民意提出了上訴，這個案子還在進行中。換個地方想想，要是在台灣有個法院判

例對同志不利，有多少人會集結發聲，要求上訴平反呢？很令人欣慰的是，在晶

晶的案子中，我看到許多朋友積極的聲援阿哲，關注這個案子的發展，在這裏我

也向你們致敬。現在這個案子正由大法官審理中，請繼續關注。 

明光社的高調論述和積極行動其實是會鼓舞別的宗教機構團體的。2005年春

天，香港一家宗教背景的書店（榆林書店）拒絕擺放香港政府印行的女同性戀者

心路歷程小冊子，4月10日女同性戀團體手持標語及手提攝錄機前往書店遞交請

願信，表示不滿書店以宗教理由拒絕「性傾向平等」的資訊，並敦促香港政府儘

快訂立性傾向歧視法。明光社則在自己的網頁上敲邊鼓，列舉西方國家一些所謂

因性傾向歧視法而引致逆向歧視的例子，例如有教會因不願租教堂給同性戀者開

會而遭罰款，有教師因為講了反對同性戀的言論而被解僱並取消教師的專業資

格。明光社認為這是另類的白色恐怖，不是「真正自由和多元的社會」。 

前面提到明光社在反對性傾向歧視法的時候採取孤立同志的策略，近年香港

同志團體積極串連進步團體時，明光社也出面阻擋。例如 2005 年，香港自從回

歸後每年舉辦的「七一遊行」由同志團體帶頭遊街，明光社便提出批評，宣稱這

次遊行過份強調同志的訴求，在七一遊行中隱藏這著為性傾向歧視立法造勢的企

圖，說同志團體藉推動民主為名，魚目混珠宣傳另一些議題。像這樣離間進步團

體的企圖也凸顯明光社很敏銳的看到了弱勢串連的可能影響。 

結論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明光社總是駕馭著主流價值來緊縮同志和同志運動的社

會空間。她們近年的策略和西方國家的保守宗教團體連線，都是以異性戀父權體

制的幾個重要情緒集結點――也就是：家庭、婚姻、兒少為核心――而且特別對

於媒體所呈現的開明多元提出批判。明光社在 2003 年 9 月 3 日建立「維護家庭

聯盟」，推動教會及各界人士關注香港的家庭制度，關注同性戀運動的衝擊。維

護家庭聯盟以「捍衛一夫一妻，反對同性婚姻」為主要訴求，在成立宗旨中，維

護家庭聯盟指出「現今社會個人主義抬頭，對婚姻及家庭的價值信念每況愈下，

離婚率高漲，家庭暴力問題嚴重；亦有支持性解放的團體，乘著民主、人權的趨

勢，於政策及文化層面，高舉極端個人主義的人權思潮，鼓吹同居、性放縱、同

性婚姻等行為，衝擊婚姻／家庭的價值及制度。」 

其實，家庭、婚姻、兒少是保守派三位一體的神聖符號，又以最後一個為此

刻最沒有爭議的最高價值。（畢竟我們活在一個少子化的世界裡，那種物以稀為

貴的寶貝感、焦慮感，都成了煽動此刻瘋狂保護兒少心態的情緒基礎。）在兒少

的名義之下，任何淨化社會的行動――從淨化媒體、到淨化閱讀、到淨化網路、

到淨化教育、到淨化思想――都是正當的行為。所有的掃黃、掃色情、出版品分

級、網路分級都是這個淨化動作的一個環節。在保護兒少的崇高目標之下，和同

志相關的一切當然都需要被掃除，被糾正，被改變，以免帶壞小孩，甚至亡國滅

種。這也是反同、恐同的徹底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持續多元化，性別、代間、情慾都趨向民主，一夫一

妻白首偕老的理想越來越難成為現實的情況下，全球保守派都以各種維護家庭的

組織和聯盟來對抗「親密關係民主化」的浪潮，這個對抗當然必須以破壞異性戀

家庭體制的同性戀為主要敵人之一。在這裏，明光社的立場是非常清楚的性保守

派，也因而構成了全球宗教保守派的一個出擊環節，她們曾經在 2004 年 5 月份

帶隊訪台，與台灣地區教會人士和組織交換經驗，順道拜訪本地其他類似團體，

其中包括本地保守宗教團體勵馨基金會，兩者在「閱聽人監督媒體」的工作上也

多所交換經驗。 

任何社會實踐和社會活動都需要意識形態與常識論述的配合，霸權的爭奪首

先是文化的、意識形態的霸權。明光社的崛起與其活躍的社會活動，有效的保守

策略，也是依靠著訴求特定的意識形態，有著先行的常識論述為它的存在開闢道

路。我們不要忽略，明光社在剛開始介入社會場域，是先從意識形態與論述的戰

場開始的；它為自己先清理思想戰場、開闢言論道路。它首先針對香港報章上出

現的一些進步的性／別文章與思想，以批判的姿態來建立內部的思想認同、言論

口徑，並且接合著原本文化中的保守常識。 

雖然明光社的批判不足為訓，但是它有知識份子包裝的表象，足以為內部的

思想統一提供認同，並且為日後的社會活動與進一步的策略論述，在意識形態上

打出來一個保守派的空間。相較之下，台灣的保守宗教團體好像就沒那麼驍勇善

戰，並沒有任何知識份子的論述來批判台灣的進步性／別思想，在學術上、在文

化思想上沒有看到宗教與保守婦幼團體有針對性的批評聲音，這些團體的社會活

動好像多半倚賴政府法律來創造不利於同志、不利於情慾的社會空間。不過從歷

史來看，這是因為已經有別人先替保守團體打開了社會的意識形態空間，先存在

著批判進步性／別思潮的一些論述。所以保守團體無須為自己開疆闢土，早就有

反對性正義與性自由的沃土等待著保守團體來收割。 



我指的就是台灣那些反性的女性主義者早早從 1994 年開始就已經提供了很

多抵抗身體情慾的論述：從宣告「身體自主不等於性解放」，為台大女生宿舍放

A 片探索情慾自主重新定調；到舉辦「性批判研討會」譴責色情；到公娼事件中

替陳水扁的市政府站台辯論；到大舉接手性別教育、性別主流化――這一連串主

流女性主義者的積極舉措，都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替保守宗教團體開拓了否性的

沃土，也使得現在台灣的保守宗教團體不需要從宗教語言出發，不需要強調宗教

的調性，而在公眾語言上就得以接收女性主義論述的正當性和感染力，以便推動

她們反性的計畫。這個歷史的接合發展終究要被檢驗。 

同志運動今日所面對的戰局已經不再是反對異性戀霸權、爭取同志人權、建

立同志身分認同這樣簡單的局面。因為所有進步的語言、進步的概念都正在被保

守團體再度灌注主流的價值、主流的預設，奪為己用，甚至進步－保守的二分都

不再那麼容易分明。再加上今日我們對抗的，不只是毫無平權理念的政府體制，

不只是頭腦簡單、意識形態立場粗陋的保守團體；相反的，我們開始遇到在論述

上靈活狡辯、在立場上巧妙駕馭主流價值或女性主義論述的對手。明光社的出現

和壯大是一個徵兆，其他宗教團體也在迎頭趕上。她們的反駁、她們的質疑、她

們在意識形態戰場上的積極介入，我們要如何因應？要如何深化、複雜化我們的

思考來應戰？要如何爭奪建立新的常識以便徹底消滅恐同心態、拆解反同建制？ 

在場的都是知識份子，如果說前一段時期，我們曾經在不同的場域中生產了

促成今日同志運動有限榮景的論述，曾經和另外一些運動建立過相互呼應的串

連；那麼此刻我們恐怕還得更加努力而細緻的面對新生的論述、新生的意識形

態，也需要更寬廣的關心社運、關心新興議題，用我們在行動和實踐中建立的結

盟，來對抗別人已經在宗教和保守立場上形成的全球連線。很抱歉，在我們歡欣

慶祝同玩節的時刻，請也不要忘記同志運動深刻的、嚴肅的一面。謝謝。 

 


